关于评选2013、2014年度“文明家庭”的通知

各基层工会：

为深化我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，巩固“全国文明单位”创建成果，加强广大教职工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，以良好的家风支撑好的社会风气，经研究，校工会决定在全校开展2013、2014年度“文明家庭”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“文明家庭”评比条件

1、家庭成员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，在工作或学习中取得优异成绩者。

2、夫妇之间互敬互爱，共同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，婚姻幸福美满。

3、家庭成员之间平等、民主，和睦相处，尊老爱幼，子女健康成长。

4、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，讲究文明礼貌和公共道德，遵纪守法，邻里关系好。

5、家庭文体活动健康向上，家庭环境干净整齐。

二、评选办法

“文明家庭”的产生，应在各基层工会的具体组织下，认真按照评比条件，经教职工民主推选和工会“文明家庭”领导小组最后研究确定。

三、名额分配

名额分配见附件1

四、时间要求

4月10日下午6点前各基层工会将推选出的“文明家庭”名单及“申报表”加盖党组织公章后报送校工会，过期不候。

附件： 

  1、河南师范大学“文明家庭”名额分配表

      2、河南师范大学“文明家庭”申报表

河南师范大学工会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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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河南师范大学“文明家庭”名额分配表

	单   位
	名   额
	备   注

	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工会
	1
	

	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工会
	1
	

	化学化工学院工会
	1
	

	生命科学学院工会
	1
	

	外国语学院工会
	1
	

	体育学院工会
	1
	

	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工会
	1
	

	商学院工会
	1
	

	文学院工会
	1
	

	教师教育学院工会
	1
	

	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工会
	1
	

	历史文化学院工会
	1
	

	美术学院工会
	1
	

	音乐舞蹈学院工会
	1
	

	法学院工会
	1
	

	社会事业学院工会
	1
	

	旅游学院工会
	1
	

	环境学院工会
	1
	

	水产学院工会
	1
	

	继续教育学院工会
	1
	

	新联学院工会
	1
	

	一总支工会
	2
	

	二总支工会
	1
	

	三总支工会
	1
	

	后勤服务集团工会
	2
	

	图书馆工会
	1
	

	校医院工会
	1
	

	离退休职工管理处工会
	2
	

	附中工会
	2
	

	总计
	33
	


附件2：

河南师范大学“文明家庭”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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